市政府关于废止有关文件的决定
（意见征求稿）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各开发区管委会，市各委办局，市各直属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相关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我市上市工作，我市拟废止现行《关于进一步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澄政规发〔2024〕2号）。
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江阴市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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